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关于中心实验室（实验室管理系统）

需求调研的公告

我院拟采购科研实验室管理系统，欢迎具有合格资质且有良好信誉和售后服务能力的公司报名参与系统需求调研。 

系统需求明细

        详见附件1:《系统参数表》

详见附件2:《系统需求明细表》
公示截止时间：2026年 4月28日17时00分。

1.线上方式：在截止时间前将盖章材料以PDF格式打包成压缩文件发送至指定邮箱（材料文件命名：厂家名称+产品名称），可编辑word版《系统参数表》、《系统需求明细表》同步发送至指定邮箱。

2.线下方式：各调研厂家须按要求提供3份纸质调研材料（其中一份盖章现场签到时上交，另准备调研PPT现场5分钟讲解。）1份PDF格式打包压缩文件发送至指定邮箱。               
三、材料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系统参数表》模版见附件1。
2.《系统需求明细表》模版见附件2。
3《公司及产品相关资质材料》模版见附件3。

4.《调研材料真实性及购销廉洁声明》模版见附件4。

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2026年04月20日

附件3

公司及系统相关资质材料
1、生产企业营业执照

2、系统销售授权书

3、经营企业（供应商）营业执照及备案凭证

4、经营企业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照复印件

5、市场同类同档次产品的性能对比表（逐条对比）

6、系统（硬件+软件）说明书
7、系统其他资料

附件4

调研材料真实性及购销廉洁声明
为加强医院廉政建设，进一步规范信息系统、信息化设备购销行为，营造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环境，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和经营秩序，防止信息系统、信息化设备购销中不正之风的发生，我公司郑重承诺并遵守：

一、所提供资料真实有效，无任何虚假成分。

二、我方不以回扣、提成、赠送有价证券、现金、信用卡、购物卡、网购、电子礼品卡、电子红包、宴请、娱乐及提供国内或境外旅游等手段干扰医院工作人员采购及产品的选择。

三、我方指定销售代表承诺在工作时间到医院指定地点联系商谈，不到住院部、门诊部、医技科室等推销产品，不借故到医院相关领导、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家中访谈并提供任何好处等。

四、我方如违反本承诺，经核实后，列入“非诚信交易黑名单”，在单位内通报，并向有关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如我方被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涉嫌违法的，由执法部门予以处理。

五、必须积极配合医院对产品购销中有无商业贿赂的调查。如有违反上述承诺，我们愿意承当造成所有后果，并取消中标资格退回产品、记入不良行为数据库等处理，直至停止业务往来，以及执法执纪部门的其他处理。 
公司名称：（盖章）  

企业承诺代表（签名）： 
联系电话：

日期：


